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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 客商投资兴办其他企业，可采取出让或租赁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
并一次性全额支付综合地价的，可减收10%综合地价；一次性缴纳有困难的，经市政府批准可以分期
缴纳。
　　* 客商投资兴办的企业享受国家和陕西省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和鼓励外商投资、兴办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 凡来我市投资的客商，由市招商局“一个窗口对外”，组织各有关部门对办理审批手续和各项
服务实行“一厅式办公”。属市级审批权限的项目，3个工作日内为客商办妥一切手续；属市级以上
审批权限的项目，在3个工作日内报出有关文件和资料，并跟踪办理，直到上级批复。
　　* 对重大项目和我市鼓励发展的项目，可根据投资者的意愿，采取一事一议、灵活处理的办法确
定优惠政策。
　　* 在我市投资的企业除享受本优惠政策外，同时享受国家、陕西省颁布的各项优惠政策。
　　对引进资金和项目的中介组织和中介人给予奖励。引进项目按客商实际出资额的1-3%给予奖励；
引进资金按资金到位总额的0.5-8%给予奖励。
　　市外人士为我市招商引资做出较大贡献的，由市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若干规定（2005）

　　一、成立客商服务和投诉协调中心。在市和各区县、新区管委会分别成立客商服务和投诉协调中
心，由主管市长、主管区县长分别担任主任，监察局长、考评办主任、开放办主任；招商局长担任副
主任，工作人员由开放办、招商局抽调。具体职责是：
1、根据签约项目的情况，明确指定每个重点项目的包联部门。
　　2、及时协调处理外来客商投诉事宜，会同纪检监察等部门查处干扰破坏投资环境的行为。
3、会同签约的本市单位与有关管理部门、服务单位衔接，对市、区县有关项目单位、企业将与客商
签订的合同文本的可行性提出意见和建议，保证承诺能够兑现，不失信于客商。
4、加强与外来客商的联系，负责对外来客商进行有关法规、政策、行业管理要求的教育培训，引导
企业守法经营。
　　二、实行重点项目包联制度。客商投资项目已经签定，相关手续由包联部门代为办理。项目包联
工作实行“四定”，即：定联系领导、定包联部门、定驻工地代表、定工作职责。包联领导要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有关问题。驻工地代表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干扰破坏
项目建设的行为，督促、协调有关部门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客商提出的合理要求，确保
项目顺利实施。
　　三、认真做好已清理、废止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和各类行政审批事项的落实工作，从源头上治理“
三乱”。各行政管理部门和服务单位要进一步落实行政公示制和服务承诺制，提高办事效率。办理项
目手续时从接到所需全部文件资料之日起，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本部门需办理的手续。整个项目的审
批、审核、注册登记手续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  
　　四、坚决制止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对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实行
挂牌保护，进行封闭式管理。未经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实行封闭管理
的项目单位和企业进行检查、评比、收费或罚款。
　　五、把改善投资环境与开展行风评议和年终考核结合起来。每年组织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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